
○○○因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就本會訴願決定，提起再訴願

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 89.10.31. 臺八十九訴字第31395號再訴願決定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89年10月31日

再訴願人：○○○

　　再訴願人因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易法事件，就本院公平交易委員

會（八九）公訴決字第０七七號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，本院決定如左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　　再訴願駁回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　　本件再訴願人於八十九年三月十日以新竹區○○股份有限公司○○分

行為取得債權之雙重擔保，除於七十九年間在債務人○○○君之不動產上

設定抵押權外，另於八十二年間就同一債權與債務人訂立消費借貸契約，

並以再訴願人為契約之連帶保證人，嗣該行於行使求償權時，不先拍賣債

務人抵押物受償，卻向再訴願人主張履行保證債務，並將其所有之房屋查

封，致其名譽受損，有違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二款、第三款及第二十四條

規定云云，向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陳情書。案經該會以八十九年三月

二十三日（八九）公壹字第八九０二七五七－００一號函復，略以公平交

易法所規範的範圍概分為兩大部分，一為規範事業之獨（寡）占、結合及

聯合行為，二為對事業間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加以規範，藉以達成維護交易

秩序與消費者利益，確保公平競爭，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立法目的。

再訴願人反映事項，係屬民事物權抵押及保證債務之私權爭議，非公平交

易法規範範疇，請另循民事救濟途徑解決等語。再訴願人據向本院公平交

易委員會提起訴願，經遭駁回，遂向本院提起再訴願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　　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

權利或利益者，固得依法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惟所謂行政處分，係指中央

或地方機關基於職權，就特定之具體事件所為發生公法上效果之單方行政

行為而言，審諸當時訴願法第一條及第二條第一項規定，其義甚明。又機

關所為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既不因該項述敘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

效果，自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，人民對之提起訴願，即非法之所許，前

行政法院著有六十二年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可資參照。本件再訴願人以新

竹區○○股份有限公司○○分行為取得債權之雙重擔保，除於七十九年間

在債務人之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外，另於八十二年間就同一債權與債務人

訂立消費借貸契約，並以再訴願人為契約之連帶保證人，嗣八十三年間同

意由建築商○○○君以承受債務方式繼續向該行繳納利息並取得抵押物所

有權之移轉登記，又無正當理由不拍賣抵押物受償，使交易相對人之建築

商給予特別優惠從中獲利，復向法院提供擔保對再訴願人之財產實施假扣

押，該行以不公平競爭之方法及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

十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云云，向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訴願。該會訴願

決定以該會（八九）公壹字第八九０二七五七－００一號函復內容僅就再



訴願人檢舉事項無公平交易法適用之單純陳述，對其法律上應有之權利並

不發生直接之效果，尚非就特定之具體事件為發生公法上效果之單方行政

行為，自非屬行政處分，其對之提起訴願，於法未合，乃從程序上駁回其

訴願，揆諸首揭說明，並無不妥。茲再訴願人復就不得提起訴願事項提起

再訴願，自難認為有理由，原決定應予以維持。

　　據上論結，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及第

九十九條第二項決定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　張自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王俊夫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郭介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劉代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劉春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陳　樹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李復甸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院長　張俊雄

　　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

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

